2016年度稳岗补贴社保审核工作流程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稳岗补贴社保审核工作，提高社保审核工作效率，现制定以下工作流程：

一、单位范围
稳岗补贴申请时通不过社保全员参保要求的单位（仅指存在外地参保、实习生、非全日制用工等其它特殊情况的单位）
二、所需材料
1、《2016年社保缴费与纳税申报差异人员明细表》（以下简称《差异明细表》）；
2、16年1－12月《个人所得税申报（普通算法明细数据）》表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汇总》表；
3、外地参保和外地提前退休的需提供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社保证明，实习生需提供学校盖章实习协议，劳务人员（非全日制）需提供劳务协议，独立董事需提供协议或证明。
三、工作流程
（一）单位自查

单位逐月将个税纳税申报人员与社保缴费人员对比，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将有纳税申报但没有社保缴费的人员一一标注，并填写《差异明细表》，加盖公章。单位提供《个人所得税申报（普通算法明细数据）》表时，只需提供做过标注的表格。
（二）劳动所初审

劳动所审核单位提供的《差异明细表》中“个人所得税申报人数”与社保一体化系统登记是否一致，表间逻辑关系是否正确，所需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审核通过后再输入保存到一体化系统，在《差异明细表》加盖公章。

（三）社保中心复审

稽核审计科对单位提供的材料以及社保系统里的数据进行复审。
四、注意事项

1、单位必须如实申报职工参保缴费情况。如单位有其它不符合参保要求的将不予受理。

2、劳动所要按照审核要求严格把关，确保证明材料规范齐全、数据准确无误。
